


2 水的開發 、 街突與3用手。

\
、

、
一
/

昂
一
而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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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
。
郭
振
泰

. 

、
引
言
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中
，
廣
義
的
有
關
水
資
源
項
目
包
括
.. 

開
發
與
維
護
水
資
源
、
防
洪
排
水
、
水
污
染

防
治
等

(
經
建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，
範
圍
廣
泛
、
項
目
繁
多
。

本
文
的
重
點
乃
針
對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所
提
之

水
資
源
需
求
與
開
發

(
也
即
前
述
第

二
填
)
內
容
，
進
行
探
討
分
析
，
並
對
水
資
源
之
需
求
與
衝
突
問
題
提
出

建
盲

，
以
期
拋
磚
引
玉

，
供
各
界
人
士
參
考
，
解
決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面
臨
的
複
雜
問
題
。

此
次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舉
辦
「
六
年
國
建
水
資
源
問
題
研
討
會
」
'
研
討
會
中
將
包
含
其
它
相
關
課
題
，

譬
如.. 

集
水
區
之
保
護
、
水
庫
開
發
、

工
業
區
開
發
與
水
資
源
、
河
川
保
護
、
地
下
水
利
用
等
，
這
些
課
題
之

間
息
息
相
關
，
環
環
相
扣
，
而
且
與
本
文
之
主
題
構
成

一
完
整
之
「
水
資
源
開
發
、
利
用
」
解
析
與
面
面
觀
，

此
次
提
出
來
研
討
，
對
國
家
及
人
民
之
福
祉
而士一
口
，
意
義
重
大。

水
是
生
命
的
必
需
品
，
其
重
要
性
不
吉
可
喻
;
水
是
台
灣
地
區
未
來
經
濟
發
展
不
可
或
缺
之
必
需
品
。
因



此
，
水
資
源
之
不
足
，
將
嚴
重
影
響
人
民
的
生
活
水
準
與
經
濟
的
持
續
發
展

。

但
是
台
灣
地
區
由
於
天
然
及
人

為
的
因
素
，
水
資
源
面
臨
不
足
的
威
脅
日
漸
加
深
，
尤
其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對
水
資
源
之
需
求
性
加
速

。

因
此
，

有
賴
政
府
及
人
民
的
共
同
體
認
與
努
力
，
才
能
克
服
困
難
，
減
少
因
水
資
源
不
足
可
能
帶
來
的
損
失
與
受
害
程

度
。二

、
台
灣
地
區
之
水
文
特
性

六年國建水資源、之需求與街突

台
灣
地
區
之
雨
量
充
沛

(
見
表
一
)
，
每
年
平
均
降
雨
量
二
、
五
O
O
泳的
塵
，
比
全
世
界
平
均
值
七
二
六

公
犀
高
出
許
多
，
但
因
台
灣
地
區
人
口
調
密
，
平
均
每
人
每
年
之
降
雨
量

(
水
量

)
僅
為
四
、
五
O
O
立
方
公

尺
(
噸
)
，
為
世
界
平
均
值

(
三
二
、

O
O
O
立
方
公
尺
)
之
七
分
之

一
，
比
世
界
上
大
部
分
國
家
低
，
僅
高

於
荷
蘭

(
二
、

三
O
O
立
方
公
尺

)
及
英
國
(
三
、
五
六
O
立
方
公
尺
)
(
見
表
一
)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台
灣
地

區
之
水
資
源
並
不
充
沛
，
與

一
般
大
眾
之
感
覺
.. 

「
取
之
不
盡
，
用
之
不
竭
」
、
「
廉
價
易
得
」
相
去
甚
遠
。

事
實
上
，
台
灣
地
區
之
水
資
源
是

一
種
十
分
珍
貴
的
資
源
。

另
外
，
台
灣
地
區
之
雨
量
在
空
間
、
時
問
上
之
分
布
極
不
均
勻

(
見
表
二
)
(
經
建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;

李
三
畏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。
對
整
個
台
灣
地
區
而
言
日
，
每
年
四
月
至
十
月
之
雨
量
占
全
年
百
分
之
七
十
七
(
歷

史
上
平
均
紀
錄

)
，
十
一
月
至
三
月
占
全
年
百
分
之
二
十

三
o

僅
就
台
灣
南
部
而
盲
，
每
年
四
月
至
十
月
，
降

雨
量
古
全
年
百
分
之
九
十
，
而
十

一
月
至
三
月
僅
占
百
分
之
十
，
濕
季
及
乾
季
十
分
明
顯
，
極
易
造
成
乾
旱
缺

水
或
洪
水
災
害
;
而
由
河
川
直
接
取
水
供
應
需
求
，
亦
十
分
困
難
，
即
使
有
水
庫
調
節
，
也
不
容
易
營
運

。

每

3 



水的開發、街突與調和 4 

裹一 台灣地區與世界各國降雨量之比較(省政府建設廳，民
國80

年10月)

國 家
年平均降雨量 平均每人每年降雨量

( mm/年 ) ( m3/年﹒人 )

全世界平均值 726 32,000 

台灣地區 2.504 4.500 

日 本 1,818 6,500 

巴西 1,631 162,000 

印度 1,224 7,830 

荷蘭 893 2,300 

美國 883 39,200 

中國大陸 837 11,000 

英國 803 3,560 

加拿大 790 385.000 

法國 759 8,320 

表二 台灣平均降雨量在時間及空間土之分布(李三畏，民國80年)

地區
部 中 部 南 部

北 東 部 平 均
月份

4 月 ~10月 62% 78% 90% 79% 77.25% 

11月 ~3 月 38% 22% 10 % 21% 22.75% 

計 100% 100 % 100% 100 % 100.00% 
一 一 一



六年國建水資源、之需求與街突
KJ 

年
四
月
至
十
月
之
降
雨
，
有
大
部
分
乃
由
於
梅
雨
或
颱
風
雨
所
造
成
，
此
二
種
雨
量
之
降
雨
強
度
大
，
若
無
足

夠
的
水
庫
蓄
水
容
量
，
產
生
之
地
表
逕
流
量
很
容
易
即
奔
流
入
海
，
無
法
利
用

。

台
灣
地
區
乾
旱
發
生
之
頻
率
也
有
日
漸
增
加
趨
勢

(
郭
振
泰
與
林
國
宰
了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)
，
根
據

一
些

學
者
之
研
究

(
徐
享
崑
'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;
王
如
意
，
民
國
六
十

二
年

)
，
在
相
同
乾
旱
頻
率
週
期
下
，
缺
乏

雨
量
日
數
有
增
加
趨
勢
，
例
如
曾
文
流
域
乾
旱
週
期
十
年
之
缺
雨
最
長
日
數
，
由
早
期
之
六
十
天
增
加
為
七
十

九
天
，
在
高
屏
流
域
也
由
早
期
之
五
十
五
天
增
加
為
六
十
七
天

。
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及
民
國
八
十
年
，
台
灣
地
區

尤
其
是
南
部
飽
受
乾
旱
之
苦
，
並
造
成
嚴
重
的
各
項
缺
水
損
失

。

雖
然
有
限
的
統
計
數
字
仍
不
足
為
證
'
但
可

能
與
全
球
環
境
變
遷
有
關
，
值
得
我
們
事
先
警
惕

。

再
者
，
台
灣
之
地
形
陡
峻
，
河
川
坡
度
大
，
水
流
在
河
流
中
流
速
大
，
不
利
於
水
資
源
之
利
用
與
調
節
。

台
灣
地
區
許
多
山
區
之
地
質
脆
弱
，
加
上
雨
量
強
度
大
，
土
壤
之
崩
塌
及
侵
蝕
量
顯
著
，
產
生
之
大
量
泥
砂
'

危
害
河
道
安
全
並
減
少
水
庫
壽
命

。

由
以
上
這
些
不
良
之
天
然
因
素
與
環
境
，
可
知
台
灣
地
區
之
水
資
源
開
發
與
利
用
，
先
天
上
有
不
少
限

制
，
與
世
界
上
其
它
各
國
比
較
，
其
困
難
度
較
高

。

也
因
此
，
我
們
在
未
來
之
水
資
源
工
作
上
，
必
須
接
受
更

大
的
挑
戰
，
克
服
更
多
的
困
難
，
才
能
防
範
、
減
少
水
害
，
並
永
續
利
用
，
造
福
後
代
子
孫
。

三
、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利
用
情
況

台
灣
地
區
歷
年
來
之
水
利
建
設
，
已
有
相
當
成
就
並
具
規
模
，
為
今
天
社
會
繁
榮
與
進
步
的
基
石

。

台
灣



水的開發 、 銜突與2月和

地
區
受
日
本
統
治
時
期
即
有
一
些
水
利
建
設

(
例
如
民
國
十
六
年
興
建
之
西
勢
水
庫
、
民
國
十
八
年
興
建
之
烏

山
頭
水
庫

)
，
奠
定
良
好
的
基
礎
之
後
，
政
府
陸
續
興
建
阿
公
店
水
庫

(
民
國
四
十

三
年
)
、
石
門
水
庫
(
民

國
五
十
三
年
)
、
白
河
水
庫
(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
)
、
明
德
水
庫
(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
)
、
德
基
水
庫
(
民
國
六
十

三
年
)
、

v曾
文
水
庫
(
民
國
六
十

二
年
)
。
早
期
，
國
家
之
預
算
中
有
大
部
分
乃
用
來
進
行
水
利
建
設
，
也
因

為
水
資
源
之
有
效
利
用
，
才
使
農
業
迅
速
成
長
，
進
而
帶
動
工
商
繁
榮
、
國
家
經
濟
起
飛

。

試
想
，
如
無
烏
山

頭
、
曾
文
二
水
庫
之
相
繼
興
建
，
原
是

一
片
枯
旱
、
類
似
沙
漠
之
嘉
南
平
原
，
那
能
擁
有
今
日
綠
油
油
之

一
片

生
意
盎
然
的
景
象
。

水
利
建
設
之
貢
獻
，
實
功
不
可
沒
。
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利
用
狀
況
及
水
平
衡
，
示
於
圖

一
。
由
國

一
可
知
台
灣
年
降
雨
量

(
二
、
五
0
0

公
庫
)
扣
除
蒸
發
損
失
及
滲
透
量

(
共
占
二
九
%

)
之
後
，
產
生

六
四
一
億
立
方
公
尺
之
逕
流
量

(
河
川
流

量
)
(
占
年
降
雨
量
之
七

一
%

)
。
六
四

一
億
立
方
公
尺
之
年
逕
流
量
中
，
屬
於
河
川
直
接
引
水
利
用
量
為
一

O
八
億
立
方
公
尺
(
古
年
逕
流
量
之
一
七
%

)
，
而
由
水
庫
調
節
利
用
之
量
為
三
六
億
立
方
公
尺
(
古
年
逕
流

量
之
六
%

)
，
其
餘
四
九
七
億
立
方
公
尺
(
占
年
逕
流
量
之
七
七
%
，
或
占
年
降
雨
量
之
五
五
%

)
則
無
法
利

用
，
奔
流
人
海

。

台
灣
年
降
雨
量
九
O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之
五
%

(
即
四
0
億
立
方
公
尺

)
為
年
滲
透
量
，
滲
流
至
地
下
水
層

(
近
似
安
全
出
水
量
)
。
圖

一
可
知
目
前
地
下
水
之
抽
用
量
高
達
六
三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遠
超
過
安
全
出
水
量
，

主
因
為
養
蘊
用
水
大
量
抽
取
之
故
，
此
己
造
成
台
灣
西
部
沿
海
及
宜
蘭
沿
海

一
帶
地
層
嚴
重
下
沉
之
惡
果

。

在

屏
東
林
邊
地
區
，
最
大
下
陷

量
高
達
二
﹒
五
公
尺
，
雲
林
沿
海
地
區
，
最
大
下
陷
量
也
達
一
﹒
五
公
尺

(
郭
振

泰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。
事
實
上
，
根
據
許
多
地
下
水
專
家
的
估
計
，
目
前
全
年
抽
用
量
不
祇
六
三
億
立
方
公

6 



7 六年國建水資源之需求與街突

單位:億立方公尺

全島年降雨量

904 

年蒸發量 年逕流量

220 641 
<100多~>

年水庫調用水量 年引用河水量 年入海水量

36<6%> 108<17%> 497<77%> 

, 

年利用總水量
農業用水150 [78%J 

192[100多~J 生活、工業用水42 [22% J 
_.._ 

附註: < >以年河川逕流為基數100 0 

[ J 以年利用總水量為基數100 0 

資料來源 :依據經濟部水資源會資料分析

一一一一

圖一 台灣地區水資源運用現況

(民國80年) (台灣省水利局，民國80年)

年滲透量
40 

現有地下水

63 

養殖用水

15 



8 水的開發、街突與調和

尺
，
很
可
能
還
要
超
出
此
值
甚
多
，
故
台
灣
地
下
水
超
抽
之
情
況
已
十
分
嚴
重
，
令
人
擔
心
。

由
國

一
也
可
知
，
台
灣
地
區
每
年
總
用
水
量
為

一
九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分
別
由
河
川
直
接
取
水
、
由
水
庫

供
給
或
抽
用
地
下
水
。

其
中
七
八
%
為
農
業
用
水
，
共
需

一
五
0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另
外
二
二
%
為
生
活
及
工
業

用
水
，
共
四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。

再
細
分
的
話
，
生
活
用
水
每
年
為

二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
(
二
了
五
%

)
，
工
業

用
水

一
八
億
立
方
公
尺
(
占
九
﹒
五
%

)
。
另
外
養
殭
用
水
為

一
五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大
多
抽
取
地
下
水
供
應
。

由
圖

一
也
顯
示
臺
灣
地
區
因
為
降
雨
量
在
時
間
、
空
間
上
之
不
均
勻
且
河
川
陡
峻
，
因
此
每
年
能
利
用
之

逕
流
量
僅
為
二
三
%
'
有
七
七
%
皆
流
入
海
洋

。

當
然
，
若
能
增
加
水
庫
數
量
及
容
量
，
也
能
攔
蓄
更
多
的
河

水
而
加
以
調
節
利
用
，
但
是
目
前
優
良
壩
址
大
都
已
利
用
，
未
來
興
建
之
水
庫
，
其
成
本
將
十
分
昂
貴
，
也
將

使
開
發
水
資
源
之
困
難
度
大
大
地
提
高

。

臺
灣
地
區
地
下
水
已
嚴
重
超
抽
，
因
此
在
乾
旱
時
期
能
利
用
之
地
下

水
也
十
分
有
限
。

地
下
水
非
法
超
抽
之
情
況
必
須
立
即
有
效
管
制
;
另
外
地
表
水
、
地
下
水
如
何
聯
合
運
用
，

也
值
得
進
一
步
研
究
。

在
目
前
每
年
總
用
水

量
一
九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中
，
大
部
分
為
農
業
用
水

(
占
七
八
%

)
，
至
於
生
活
及
工

業
用
水
則
占

二
二
%

o

但
是
在
六
年
國
建
期
間
，
因
為
工
業
之
成
長
及
人
民
生
活
水
準
之
提
高
，
將
使
生
活
及

工
業
用
水
之
需
求
顯
著
激
增
，
雖
然
農
業
用
水
需
求
不
會
增
加
，
但
是
如
何
調
配
或
尋
找
更
多
的
水
源
，
以
滿

足
生
活
及
工
業
用
水
的
需
求
，
是

一
個
重
要
且
困
難
的
課
題
。



四
、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對
水
資
源
之
需
求

六年因建水資源、之需求與街突
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有
關
水
資
源
之
開
發
與
維
護

(
經
建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之
發
展
目
標
包
括
.. 

統
籌
規
劃

且
及
時
增
闢
新
水
源
、
加
強
既
有
水
源
之
調
配
利
用
、
謀
求
水
資
源
之
永
續
利
用
、
提
高
公
共
給
水
供
水
晶

質
、
加
強
防
護
洪
水
暴
潮
、
加
速
更
新
改
善
農
田
灌
溉
設
施
、
妥
善
維
護
管
理
既
建
水
資
源
設
施

。

由
以
上
這

些
內
容
可
知
，
有
系
統
地
利
用
、
開
發
更
多
的
水
源
，
以
滿
足
經
濟
發
展
及
生
活
水
準
提
高
之
所
需
為
首
要
目

標
。

其
次
，
有
效
永
續
利
用
水
資
源
、
保
護
水
質
、
維
護
水
利
設
施
也
是
重
要
工
作
內
容

。

再
者
，
除
了
平
時

水
資
源
利
用

(
主
要
為
防
旱

)
之
外
，
暴
雨
造
成
的
洪
水
災
害
也
希
望
能
防
範

o

以
上
這
些
目
標
及
未
來
工
作
內
容
之
方
向
均
屬
正
確
，
在
國
內
許
多
報
告
及
會
議
上

(
經
建
會
水
資
源
小

組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;
經
濟
部
，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;
郭
振
泰
等
，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)
均
曾
詳
細
討
論
並
提
出
建

議
。

但
是
圈
內
水
利
的
問
題
，
有
許
多
己
演
變
成
不
易
解
決
的
棘
手
問
題
，
已
變
成
政
治
問
題
，
而
非
技
術
問

題
。

往
後
六
年
國
建
期
間
及
未
來
之
水
源
需
求
問
題
要
能
順
利
解
決
，
必
須
靠
政
府
的
決
心
及
人
民
的
努
力
才

行
;
否
則
經
濟
發
展
及
人
民
生
活
水
準
之
提
高
，
很
可
能
將
受
到
水
資
源
不
足
之
影
響

。

國
建
六
年
期
間
及
未
來
對
水
量
需
求
之
推
估
，
示
於
表

三
。
由
表
三
可
知
由
民
國
八
十
年
至
八
十
五
年
間

期
，
總
需
水
量
將
增
加
十
億
立
方
公
尺

(
約
等
於
曾
文
水
庫
加
菊
翠
水
庫
總
容
量

)
，
達
到
二
O
二
億
立
方
公

尺
。

其
中
農
業
用
水
不
再
成
長
，
甚
至
於
有
可
能
減
少
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生
活
用
水
將
增
加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
而
工
業
用
水
成
長
最
快
，
預
估
將
增
加
八
億
立
方
公
尺

。

至
於
推
估
未
來
之
用
水
情
形
，
由
表
三
最
後
三
竹
可

9 



水的開發、街突與3用手。

知
民
國
八
十
年
至

一
百
年
之
二
十
年
間
，
農
業
用
水
不
再
成
長
，
維
持

一
五
0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生
活
用
水
須
增

加

一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達
到
三
八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工
業
用
水
至
少
須
增
加
七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而
達
到
二
五
億
立

方
公
尺
，
總
共
每
年
須
增
加

一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才
能
滿
足
需
求

。

事
實
上
，
經
建
會
之
推
估
資
料

(
經
建
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與
省
政
府
之
推
估
資
料

(
台
灣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有
不

一
致
之
處
;
經
建

會
推
估
至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時
，
工
業
用
水
即
將
到
達

二
六
億
立
方
公
尺
;
而
省
政
府
之
資
料
顯
示
，
民
國
九
十

年
時
，
工
業
用
水
僅
達
二
三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而
至
民
國
一
百
年
時
，
將
達
到
二
五
億
立
方
公
尺
。
因
此
，
由
民

國
八
十
年
至
民
國

一
百
年
之
二
十
年
間
，
工
業
用
水
之
推
估
成
長
量
七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可
能
過
於
保
守

。

10 

五
、
國
建
六
年
之
水
資
源
開
發
計
畫

台
灣
地
區
國
建
六
年
期
間
及
未
來
水
資
源
開
發
計
畫
如
表
四
所
示
。
而
各
區
自
來
水
供
需
情
況
如
圖
二
至

圖
五
所
示
。

﹒
由
表
四
之
內
容
，
列
入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者
包
括.. 

北
部
區
域
之
寶
山
第

二
水
庫
、
坪
林
水
庫
，
中

部
區
域
之
鯉
魚
潭
水
庫
、
集
集
共
同
引
水
攔
河
堪
、
大
度
攔
河
堪
、
建
民
水
庫
，
南
部
區
域
之
南
化
水
庫
、
牡

丹
水
庫
、
高
屏
溪
攔
河
堪
、
美
濃
水
庫
，
另
有
澎
湖
縣
之
後
寮
水
庫
、
隘
門
水
庫
及
烏
竣
水
庫

。

東
部
區
域
則

因
需
求
量
不
大
，
並
未
有
實
施
計
畫

。

己
列
入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者
計
十
三
項
，
總
經
費
為

一
、
七
二
六
億
元
;

另
外
其
它
五
項
未
列
人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，
因
開
工
時
間
已
逾
越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之
期
限
，
但
其
規
劃
工
作
則
已

列
人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之
內
容
，
此
五
項
之
總
經
費

一
了
。
八
八
億
元
;
二
者
合
併
十
八
項
之
總
經
費
高
達

三
、

八
一
四
億
元
，
所
需
資
金
龐
大
(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十
月
)

。

另
外
，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未
列
人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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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 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量推估(經建會，民國80年;台灣省政

府建投廳，民國80年10月) 單純:億立方公尺/年

年 農業用水 生活用水 工業用水 總用水量

76 148 20 17 185 

80 150 24 18 192 

85 148 28 26 202 

90 150 32 23(?) 205 

100 150 38 25(?) 213 

80年至100年需 o 
增加萱

14 7(?) 21 

表四 台灣地區水源開發計畫內容及實施時程表(省水利局，民國

80年)

區 計畫內容 實施
衍政院

城 畫 名 稱 有效容量年供水電經費概估 時程 辦理情況
核列

別 ( 百萬立方公尺 ) I ( 億兀 ) ( 年度 )

北 寶山第二水庫 25.87 77.90 72.00 83-86 規劃中 甲

部 坪林水庫 119.00 34 1.00 377.00 85-90 規劃中 甲

鯉魚潭水庫 122.00 260.00 106.00 73-86 施工中(一期 ) 延續性

( .、 二期 ) 已規劃 ( 二期 )
中
集集共同引水攔河壞 10.00 73.00 135.50 80-86 即將施工 延續性

建民水庫 72.00 240.00 168.00 85-90 規劃中 甲

部 大度攔河堪 0.83 50.00 40.0。 8:3-86 規劃中 甲

海岸水庫 150.00 300.00 450.00 83-86 未規劃 內

南化水庫 150.0。 292.00 99.60 77-82 施工中 延

南
牡丹水庫 29.80 37.10 78.00 78-82 施工中 延

美濃水庫 326.00 406.00 574.00 83-90 審議中 甲
部

高屏溪下游攔河堪 10.00 100.00 50.00 83-86 規劃中 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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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六
年
計
畫
之
南
部
區
域
瑪
家
水
庫

(
有
效
容
量
五
﹒
三
億
立
方
公
尺

)
目
前
正
在
規
劃
中
，
為

一
大
型
水

庫
。

另
外
，
中
部
區
域
之
海
岸
水
庫
，
也
正
在
規
劃
中
，
主
要
乃
為
了
供
應
離
島
工
業
區
之
用
水
，
容
量
僅
為

一
千
五
百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但
開
發
成
本
可
能
高
達
九
七
九
億
元

(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十
月

)
。

由
國
二
可
知
台
北
區
自
來
水
在
民
國
九
十
年
之
前
沒
有
大
問
題

(
除
非
發
生
大
乾
旱

)
，
事
實
上
還
有
剩

餘
的
水
支
援
台
北
縣
之
板
橋
、
新
莊
及
石
門
地
區

。

但
民
國
九
十
年
之
後
，
台
北
區
之
水
源
將
不
再
支
援
板
新

地
區
，
因
此
至
民
國

一
百

一
十
年
之
前
，

一
般
而
言口
水
源
將
不
致
有
問
題
，
主
要
為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完
成
弱
翠

水
庫
之
貢
獻
。

圖
三
表
示
台
北
縣
之
板
新
、
石
門
地
區
之
自
來
水
供
需
狀
況
，
目
前
此
地
區
之
水
量
已
有
不
足
情
況
，
但

必
須
協
調
菊
翠
水
庫
支
援
供
水
，
才
能
度
過
難
關

。

民
國
九
十
年
之
後
，
預
計
興
建
坪
林
水
庫
(
每
年
可
產
生

三
﹒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水
量
)
來
應
付
。

目
前
大
台
中
區
域
自
來
水
每
日
需
求
量
為
六
五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而
現
況
供
水
量
已
很
吃
緊
(
國
四
)
，
須

依
靠
目
前
接
近
完
成
之
鯉
魚
潭
水
庫
第

一
期
工
程
，
才
能
滿
足
需
求
至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為
止
，
按
著
還
需
要
興

建
鯉
魚
潭
第
二
期
工
程
，
才
能
支
應
未
來
之
需
求

。

事
實
上
，
目
前
中
部
區
域
之
供
水
及
需
求
情
形
愈
形
複

雜
，
離
島
工
業
區
之
設
置
，
一
時
之
間
將
需
大
量
工
業
用
水
，
如
何
應
付
這
突
來
之
需
求
量
，
是

一
個
值
得
分

析
的
問
題
。

另
外
，
濁
水
溪
之
水
權
、
地
表
水
與
地
下
水
聯
合
運
用
也
是
未
來
有
待
深
人
探
討
的
問
題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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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區自來水供箭

3.200 

平 2, 880 
均
日 2 ， 800
背信肩曰 話翠水庫

水 供應 1 , 090 
2 , 679 

E3 

豆豆

字 2. 400 \ R頓
、..../ 現況 需水量估計

(共7K 11 ~ 2 , 227 

1, 790 

1 , 600 
1, 659 

76 80 年別 85 90 

主管機關 :經濟部、 內政部 、 台才t市政府

國三 台北區自來水供需狀況(經建會，民國80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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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橋、新莊及石門區
自來水供市

2 , 200 

平
均 1 .800 
日
吾有

胃污

水
1 , 577 

1 , 000 

U

=水
-
4一
供

一
一
調

一一
協

況
水
7

現
供
到

蓊翠水庫

供應 450
1 , 539 

E3 

豆豆 1 , 400 
，，--、

千P頓
、、_"

需水量估計

600 

76 80 85 90 

年別
主管機關 : 經濟部、內政部、台灣省政兩

國三 台北縣自來水供需狀況(經建會，民國80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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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區自來水供游

1 , 900 

15 

1 , 337 
1 ,500 

1 , 1 50 

\902 

需水量估計

現況供水

鯉魚、j章7K
庫二期 437

900 

鯉魚、潭水
庫一期 220 

、

1 , 100 

700 

平
均
日
需
木
量
(
千
噸
)

474 

300 
90 85 80 

年別
主管機關 :經濟部、 內政部、台灣省政府

台中地區 fJ來水供需狀況(經建會，民國80年)

76 

國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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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商、高雄及屏東地區

自來水供箭

3, 499 

平 3 ， 000
均
目
信肩

背高

水

美濃水庫

供應 1 , 1 1 3 

況
水
門
心

現
供
?

2.386 

E3 

豆豆 2 ， 000
，--、

南化水庫等

水源供應

千
噸
)

1 , 540 
\ 
需7K量估計

846 

1 , 71 8 

1 , 000 
鳳山二期等

水源供應 547
892 

70 80 85 90 

年別
主管機關 ; 經濟部、內政部、台灣t省政府

國五 台商及高屏地區自來水供需狀況(經建會，民國80年)



' 

圖
五
為
南
部
地
區
之
自
來
水
供
需
情
況
，
可
知
目
前
南
部
之
台
南
、
高
雄
、
屏
東

一
帶
之
自
來
水
供
應
不

足
，
且
水
質
不
佳
，
是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自
來
水
最
亟
待
解
決
之
地
區

。

南
化
水
庫
之
完
工
將
有
助
於
缺
水
情
形

之
改
善
，
而
民
國
九
十
年
之
後
須
賴
美
濃
水
庫
等
新
水
源
之
開
發

。

澄
清
湖
、
鳳
山
水
庫
等
之
嚴
重
優
養
現

象
，
各
縣
市
間
之
水
權
紛
爭

(
例
如... 

由
屏
東
里
港
地
區
抽
取
地
下
水
供
應
高
雄
地
區
之
水
源
、
由
東
港
溪
引

水
至
鳳
山
水
庫
)
，
屏
東
縣
林
邊
、
杭
寮
地
區
過
度
抽
取
地
下
水
量
，
無
法
有
效
管
制
而
引
起
地
層
嚴
重
下
陷

等
，
為
南
部
地
區
之
棘
手
問
題
，
有
待
儘
速
克
服
並
解
決

。

出
以
上
國
建
六
年
期
間
所
提
出
之
水
資
源
開
發
計
畫
來
看
，
幾
乎
為
水
庫
之
興
建
，
但
是
興
建
水
庫
之
成

本
愈
來
愈
高

(
見
圖
六
)
，
而
且
優
良
之
壩
址
愈
來
愈
少
，
未
來
水
資
源
利
用
方
法
，
的
確
值
得
我
們
深
思
與

檢
討
(
見
本
文
後
面
內
容
)
。

六年國建水資源之需求與街突

六
、
配
合
措
施

17 

政
府
對
達
成
以
上
所
述
國
建

六
年
水
資
源
開
發
與
利
用
之
目
標
提
出
相
關
配
合
措
施
，
包
括

.. 

加
強
節
約

用
水
措
施
、
改
善
及
維
護
水
源
水
質
、
妥
善
經
營
與
保
育
集
水
區
、
改
善
水
資
源
基
本
資
料
品
質
、
增
進
水
資

源
工
作
能
力
、
修
改
不
合
時
宜
水
資
源
法
規

(
經
建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。

這
些
配
合
措
施
的
確
對
水
資
源
之
利
用
及
維
護
十
分
重
要
，
若
這
些
配
合
措
施
做
不
好
，
則
相
對
地
許
多

水
利
建
設
的
功
能
將
大
打
折
扣

(
中
華
民
國
工
程
環
境
學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;
中
國
土
木
水
利
工
程
學
會
，
民

國
八
十
年
)
。
水
質
的
保
護
、
集
水
區
管
理
、
節
約
用
水
等
均
為
國
內
面
臨
的
困
難
問
題
，
也
是
執
行
上
較
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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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六 臺灣地區水庫單位原水成本比較圖

(臺灣省水利局，民國80年)



的

一
環
，
但
是
在
未
來
的
水
資
源
利
用

上
卻
是
愈
來
愈
重
要
，
必
須
澈
底
加
強

。

至
於
防
洪
排
水
、
水
污
染
防

治
(
包
括
河
川
污
染
、
水
庫
優
養
化
、
污
水
下
水
道
建
設
等

)
亦
均
已
列
人
國
家
建
設

六
年
計
畫
。

其
實
，
作
者
以
為
這
些
配
合
措
施
仍
不
足
，
例
如
國
內
之
水
利
行
政
、
水
資
源
管
理
機
構
之
組
織
及
職

掌
，
均
值
得
進

一
步
檢
討
、
改
進
及
整
合
，
以
增
進
水
資
源
工
作
之
效
率
。

另
外
，
提
出
政
策
較
易
，
要
能
確

實
地
落
實
執
行
工
作
，
在
我
們
的
環
境
裡
'
目
前
仍
有
許
多
困
難

。

七
、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水
資
源
開
發
利
用
之
衝
突
與
分
析

圳
工
業
發
展
與
水
土
資
源
規
劃
不
能
配
合

六年國建水資源之需求與街突

雲
林
潰
海
地
區
之
離
島
工
業
區

(
包
含
六
輕
計
畫

)
，
根
據
經
濟
部
工
業
局
之
推
佑
，
至
民
國
一
百
零
八

年
時
此
地
區
之
用
量
每
年
為

三
億
九
千
萬
立
方
公
尺
，
需
水
量
相
當
大

(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，
民
圓
八
十
年
十

月

)
。
當
初
工
業
區
位
置
之
選
擇
，
並
未
詳
細
評
估
水
源
之
充
分
性
及
可
靠
性
，
因
此
整
個

工
商
發
展
未
能
與

水
土
資
源
規
劃
密
切
配
合
，
造
成
之
影
響
為
水
資
源
不
能
作
最
有
效
之
利
用
，
因
為
不
當
的
利
用
與
開
發
，
也

往
往
破
壞
水
資
源
系
統
之
天
然
環
境
及
生
態
，
影
響
永
續
利
用
之
原
則

。

再
者
，
即
使
能
千
方
百
計
找
到
水
源
來
滿
足

工
業
區
之
開
發
，
但
其
成
本
及
代
價
往
往
十
分
高
昂

。

以
離

島
工
業
區
而
盲

，
為
了
供
給
其
需
水
量
，
可
能
須
依
賴
海
岸
水
庫
之
興
建
，
而
海
岸
水
庫
開
發
之
技
術
困
難
，

在
世
界
上
尚
屬
少
見
，
而
且
成
本
昂
貴

(
中
國
工
程
師
學
會
、
中
國
土
木
水
利
工
程
學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，

19 



水的問袋、銜突與調和

初
步
估
計
每
噸
原
水
之
成
本
將
高
達

二
十
元
以
上
。

未
來
工
商
業
的
發
展
，
甚
至
於
區
域
之
發
展
，
須
有
長
程
、
完
備
的
規
劃
，
更
應
就
水
土
資
源
的
觀
點
，

作
和
諧
、
、
水
績
的
考
量
，
凡
事
不
應
急
就
章
，
更
不
應
有
工
業
掛
帥
，
而
把
生
態
、
環
境
之
維
護
列
為
次
優
的

做
法
。

20 

ω
水
權
紛
爭
不
斷
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七
八
%
之
用
水
量
為
農
業
用
水
，
每
年
共
需

一
五
0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未
來
之
農
業
用
水
量

將
不
再
成
長
，
而
維
持
此

一
數
字
。

許
多
人
覺
得
目
前
農
業
用
水
所
古
比
例
太
高
，
應
該
減
少
並
把

一
些
水
量

轉
移
至
高
產
值
的
工
業
用
水
與
公
共
給
水
，
以
免
水
庫
之
興
建
永
無
止
境
;
但
是
有
些
人
卻
不
以
為
如
此
，
他

們
仍
覺
得
農
業
有
其
重
要
性
及
自
主
性
，
因
此
不
能
純
粹
由
經
濟
產
值
來
看

。

水
權
之
爭
由
來
已
久
，
且
將
持

續
下
去
;
作
者
認
為
這
種
紛
爭
應
由

一
公
正
、
超
然
、
權
威
之
高
層
次
單
位

(
例
如.. 

水
資
源
審
議
委
員
會

)

作
客
觀
裁
定
，
此
單
位
乃
代
表
國
家
之

立
場
，
由
經
濟
的
觀
點
加
上
政
治
、
社
會
、
生
態
等
其
它
考
量
，
每
隔

一
段
時
間

(
例
如.. 

五
年

)
即
做

一
次
檢
討
，
並
決
定
出
各
種
用
水
之
優
先
順
序
及
其
分
配
水
量
，
如
此
才
能

消
揖
爭
端
並
兼
顧
國
家
之
各
項
發
展

。

當
然
，
目
前
的
水
利
組
織
架
構
不
健
全
，
層
次
太
低
且
量
多
頭
馬
車
，

也
是
造
成
目
前
水
權
紛
爭
原
因
之

一
。

目
前
水
利
法
規
定
各
類
用
水
之
優
先
順
序
為
.. 

家
庭
及
公
共
給
水
、
農
業
用
水
、
水
力
發
電
、
工
業
用
水

及
航
運
。

在
枯
水
期
，
公
共
給
水
仍
有
最
優
先
之
考
量
，
但
是
農
業
用
水
掌
握
大
部
分
的
水
權
。

目
前
移
用
農

業
用
水
以
應
急
時
，
除
了
協
調
之
外
並
支
付
移
用
費
用
，
費
用
之
計
算
方
法
並
無
二
疋
的
標
準
，
因
此
也
引
起



各
類
用
水
部
門
之
間
的
爭
端

。

像
這
種
調
水
的
計
價
方
式
，
也
應
建
立
一
種
標
準
'
是
否
須
成
立
某
種
基
金

會
，
用
基
金
會
方
式
去
解
決
補
償
問
題

(
日
本
即
採
行

)
，
也
是
值
得
深
入
探
討
並
實
施
的
。

們
山
水
資
源
保
育
有
待
加
強

六年國建水資源、之需求與街突

國
內
水
資
源
利
用
面
臨
的
另

一
大
課
題
是
水
質
的
問
題
，
也
即
水
污
染
的
問
題

。

根
據
環
保
署
的
資
料

(
環
保
署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，
台
灣
全
省
河
川
下
游
河
段
，
有
五

一
%
己
受
到
嚴
重
污
染
，
能
符
合
所
訂
定
河

川
分
段
最
低
水
體
分
類
水
質
標
準
者
僅
六

O
%

o

另
外
，
水
庫
優
養
化
的
情
形
也
十
分
嚴
重
，
以
南
部
地
區
之

水
源
(
例
如
.. 

鳳
山
水
庫
、
澄
清
湖
水
庫

)
、
德
基
水
庫
之
水
質
最
差
。

許
多
河
川
中
甚
至
含
有
工
業
污
染
物

之
有
毒
物
質

(
例
如.. 

重
金
屬

)
，
包
括
南
部
的
二
仁
溪
、
北
部
的
基
隆
河
，
對
水
生
態
及
水
質
的
危
害
更
為

顯
著
o

另
外
，
地
下
水
污
染
的
問
題
也
已
普
遍
存
在
，
祇
是
還
未
大
規
模
被
發
現
而
已

(
郭
振
泰
，
民
國
八
十

年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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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建
六
年
計
畫
包
含
了
水
污
染
防
治
，
其
中
淡
水
河
污
染
整
治
、
十
條
河
川
先
期
改
善
工
程
及
五
座
水
庫

(
阿
公
店
、
澄
清
湖
、
鳳
山
、
龍
饗
潭
、
大
埔
水
庫

)
為
計
畫
之
重
點
，
所
需
經
費
十
分
可
觀

。

事
實
上
，
當

成
飲
用
水
源
之
水
庫
優
養
控
制
應
是
首
要
工
作
，
但
是
因
為
政
治
上
的
考
量
，
淡
水
河
水
污
染
整
治
反
而
受
到

較
多
的
重
視
。

要
能
控
制
河
川
污
染
，
興
建
衛
生
下
水
道
與
管
制
畜
牧
、
農
業
、
工
業
污
水
應
列
為
重
要
工
作
，
國
建
六

年
計
畫
也
注
意
到
此
問
題
，
因
此
將
污
水
下
水
道
建
設
列
人

。

目
前
國
內
下
水
道
普
及
率
太
低
，
平
均
普
及
率

僅
為
三
%
'
台
北
市
也
僅
百
分
之
二
十
幾
'
比
許
多
開
發
中
國
家
還
差

。

政
府
雖
有
心
推
動
加
速
污
水
下
水
道



水的問安全、 于對突ik42月 4。

之
興
建
，
但
有
許
多
阻
力
，
因
此
速
度
緩
慢
、
成
效
有
限

。

環
保
署
對
工
業
廢
水
排
放
之
管
制
也
正
在
積
極
進

行
，
但
是
由
於
工
業
界
之
阻
力
及
人
民
守
法
精
神
不
夠
，
水
污
染
情
況
僅
稍
有
改
善
，
距
離
目
標
仍
有

一
大
段

距
離
。水

庫
的
優
養
，
有
多
數
與
集
水
區
之
非
點
污
染
源
有
關

(
磷
、
氮
等
營
養
源
大
量
排
人

)
，
集
水
區
之
過

度
開
發
、
種
植
作
物
及
果
樹
、
濫
墾
'
均
是
罪
魁
禍
首

。

目
前
集
水
區
之
管
理
在
上
游
有
省
林
務
局
與
水
土
保

持
局
，
其
工
作
之
協
調
有
待
加
強

。

政
府
及
人
民
對
開
發
與
保
護
之
間
仍
然
爭
辯
不
己
，
法
規
及
管
理
機
關
之

組
織
不
健
全
，
有
待
全
民
及
政
府
努
力
解
決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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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
水
利
機
構
與
、
組
織
為
多
頭
馬
車

目
前
國
內
水
利
行
政
有
多
頭
馬
車
、
協
調
困
難
之
問
題

(
郭
振
泰
等
，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)
。
經
濟
部
水
資

會
主
管
工
業
用
水
及
水
力
發
電
，
農
委
會
主
管
農
業
用
水
，
內
政
部
負
責
自
來
水
及
下
水
道
，
並
無
統

一
整
體

考
量
之
中
央
部
會
，
水
利
行
政
層
級
太
低
，
各
自
為
政
或
時
有
紛
爭

。

許
多
日
常
重
要
實
際
之
水
利
工
作
由
地

方
縣
市
政
府
負
責
執
行
，
但
因
人
力
、
財
力
之
不
足
，
加
上
地
方
政
治
色
彩
之
影
響
，
成
效
不
佳
，
使
得
問
題

叢
生
，
例
如
.. 

地
下
水
超
抽
、
河
川
濫
採
砂
石
、
侵
古
河
川
地
、
污
染
水
源
、
垃
圾
任
意
棄
置
於
河
川
地
等

。

在
國
內
協
調
不
易
之
大
環
境
中
水
利
機
構
之
地
位
應
予
提
昇
'
成
立
直
屬
行
政
院
之
水
資
源

(
水
利
)

署
，
統

一
規
劃
水
資
源
之
分
配
、
利
用
與
事
權
，
有
效
管
理
水
利
事
業

。

另
外
，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也
應
由
目
前

之
三
級
單
位
提
升
為

二
級
單
位
，
以
增
加
其
行
政
權
限
、
加
強
其
工
作
效
率
，
使
水
資
源
開
發
與
利
用
有

一
條

鞭
的
制
度
，
並
做
整
體
的
考
量
。
縣
市
與
省
之
間
的
定
位
也
應
進

一
步
研
究
，
才
能
使
水
利
工
作
沒
有
死
角

。



在
水
利
機
構
仍
未
整
合
之
前
，
各
機
關
應
加
強
協
調
，
並
依
照
水
利
法
執
行
日
常
工
作
，
如
此

一
些
問
題
仍
可
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得
到
解
決

。

目
前
主
管
水
利
事
業
的
各
個
單
位
之
間
，
對
提
升
水
利
組
織
行
政
地
位
之
看
法
不

一
致
，
傾
向
保
守
作

風
。

因
此
，
雖
然
上
層
及
國
會
已
瞭
解
水
利
問
題
的
急
迫
性
與
重
要
性
，
但
要
大
刀
闊
斧
地
改
革
仍
有
許
多
困

難
存
在
，
似
乎
祇
有
等
水
資
源
匿
乏
而
嚴
重
地
影
響
到
經
濟
發
展
及
人
民
生
活
的
日
子
來
臨
時
，
方
能
改
變
想

法
。

甸
節
約
用
水
觀
念
薄
弱

六年國建水資源之需求與街突

水
資
源
是

一
有
限
的
資
源
，
水
庫
不
可
能

一
直
不
斷
地
興
建
，
因
此
節
約
用
水
、
水
的
再
利
用
是
水
資
源

利
用
不
可
避
免
的
方
法
。

目
前
國
內
在
這
方
面
的
成
效
不
佳
，
無
法
與
先
進
國
家
相
比
較
，
民
眾
一
般
並
無
此

種
觀
念
，
而
任
意
浪
費
水
資
源
，
致
使
用
水
量
呈
直
線
上
升

。

水
價
太
低
，
不
敷
開
發
成
本

(
台
北
市

一
噸
僅

五
﹒
六
元
，
台
灣
省
一
噸
僅
八

﹒

六
元
，
礦
泉
水
一
噸
要
數
千
元
)
，
也
使
大
眾
不
愛
惜
水
資
源

。

每
次
水
償

要
增
加
，
則
受
到
議
會
的
抵
制
、
反
對
，
這
種
計
價
結
構
，
須
加
以
改
良
，
否
則
對
水
資
源
之
有
效
開
發
與
利

用
，
十
分
不
利
。

政
府
宣
導
節
約
用
水
之
努
力
不
夠
，
宣
導
方
法
須
改
進
加
強

。

生
動
活
潑
的
宣
導
方
法
、
由
小
學
生
做

起
，
是
未
來
應
努
力
的
方
向

。

工
業
用
水
的
循
環
再
利
用
在
國
內
也
十
分
缺
乏
，
必
須
有
鼓
勵
政
策
，
甚
至
於

訂
定
強
制
性
法
規
配
合
，
才
能
有
成
效

。

家
庭
用
水
方
面
，
用
於
飲
用
的
水
量
，
事
實
上
古
極
少
的
比
例
，
而

大
部
分
的
水
乃
用
於
廚
房
及
衛
生
設
備
，
政
府
可
自
訂
定
相
關
建
築
法
規
，
加
裝
節
水
設
施
著
手
，
如
此
可
節

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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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的
水
量
是
相
當
可
觀
的

(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，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)
。

水的開發、街突與調和

制
水
庫
淤
積
嚴
重

台
灣
地
區
四
十
餘
座
的
水
庫
，
扮
演
著
極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每
年
可
調
節
利
用
的
水
量
達

三
六
億
立
方
公

尺
，
占
逕
流
量
之
六
%

o

目
前
己
列
人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者
也
有
十
餘
座
，
為
近
期
十
、
二
十
年
之
內
，
提
供
增

加
水
量
之
最
重
要
來
源

。

但
是
台
灣
由
於
先
天
自
然
條
件
不
佳
，
加
上
人
為
對
集
水
區
之
破
壞
，
已
使
大
部
水
庫
正
遭
受
淤
積
、
壽

齡
減
少
之
困
境
。

烏
山
頭
水
庫
之
淤
砂
量
已
達
水
庫
容
量
之
五
六
%
、
阿
公
店
水
庫
為

三
七
%
、
白
河
水
庫
為

三
五
%
，
其
它
各
水
庫
如
.. 

石
門
水
庫
、
曾
文
水
庫
、
德
基
水
庫
等
也
遭
受
泥
砂
淤
積
的
威
脅

(
楊
錦
訓
與
謝

決
田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。
根
據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資
料

(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十

二
月

)
，
省
屬
之
水

庫
總
容
量
共
為
二
二
﹒
六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但
目
前
已
剩

二

﹒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淤
積
量
共
約
為

二
﹒

二
億
立

方
公
尺
，
占
原
來
總
容
量
之

三
八
﹒
七
%
'
淤
積
情
形
嚴
重
。

台
灣
地
區
優
良
的
壩
址
已
開
發
殆
盡
，
水
庫
若
再
被
淤
砂
填
滿
則
未
來
水
資
源
利
用
之
前
途
將
大
受
影

響
，
後
代
子
孫
在
水
源
運
用
之
籌
碼
也
就
很
少
了

。

政
府
應
加
強
集
水
區
之
保
護
，
限
制
不
當
的
開
發
並
進
行
集
水
區
之
治
理
。

目
前
在
法
規
上
不
完
備
，
在

工
作
上
也
欠
理
想
，
使
保
護
工
作
之
效
果
大
打
折
扣
、
無
法
發
揮

。

省
水
利
局
正
積
極
進
行
抽
砂
防
淤
工
作

(
省
政
府
建
設
廳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十

二
月

)
，
初
步
選
定
對
象
為
石
門
水
庫
、
石
岡
壩
、
白
河
水
庫
及
德
元
埠

水
庫
，
各
種
措
施
合
乎
永
續
利
用
的
原
則
，
值
得
鼓
勵
。

防
淤
及
抽
砂
、
排
砂
之
技
術
有
許
多
種
，
必
須
針
對



國
內
之
特
殊
情
況
，
自
行
研
究
開
發
，
以
達
到
高
效
率
且
合
乎
經
濟
原
則
之
成
果

。

他
其
它
應
加
強
之
項
目

六年國建水資源、之需求與街突

除
了
上
述
的
衝
突
與
問
題
，
有
待
我
們
努
力
克
服
外
，
國
建
六
年
及
未
來
的
水
資
源
開
發
與
利
用
，
仍
面

臨
其
它

一
些
問
題
，
在
此
特
別
提
出
來
，
共
同
研
討

。

未
來
水
資
源
利
用
將
朝
向
多
元
化
發
展

。

海
水
淡
化
之
技
術
值
得
進

一
步
探
討
，
雖
然
目
前
之
成
本
過

高
，
但
其
它
種
類
的
開
發
成
本
也
隨
時
間
相
對
地
提
高
，
因
此
海
水
淡
化
之
可
行
性
將
有
可
能
增
加
。

除
了
硬

體
(
結
構
性
)
之
水
利
設
施
外
，
軟
體

(
非
結
構
性

)
方
法
也
同
等
重
要
，
後
者
包
括
維
護
、
管
理
、
法
規
、

執
法
等
，
這
些
在
我
國
是
比
較
不
受
重
視
的

一
環
，
但
是
常
常
因
為
維
護
、
管
理
之
缺
失
，
使
得
既
有
建
設
之

功
效
大
打
折
扣
。

例
如
水
庫
之
營
運
、
壩
體
之
安
全
檢
查
、
輸
水
道
之
維
修
，
都
必
須
澈
底
且
持
續
不
斷

。

地
表
水
與
地
下
水
聯
合
運
用
，
國
內
有
必
要
進

一
步
加
強
探
討
實
施
。
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地
下
水
被
大
量
超

抽
，
使
得
地
下
水
救
旱
之
功
效
無
法
發
揮
，
事
實
上
平
時
應
把
過
剩
的
水
量
儲
存
於
地
下
大
水
庫
內
，
到
了
旱

季
或
枯
水
期
再
汲
取
利
用
，
如
此
既
合
乎
永
續
利
用
之
原
則
，
又
能
發
揮
減
少
缺
水
損
失
之
功
效
，
是
水
資
源

系
統
運
用
最
佳
化
之
寫
照
。

水
資
源
科
技
是
發
展
有
效
水
資
源
利
用
之
後
盾
，
台
灣
是

一
島
嶼
，
有
其
特
殊
之
水
文
特
性
，
與
大
陸
型

水
文
不
同
，
因
此
許
多
水
利
科
技
必
須
仰
賴
我
們
自
己
來
解
決
，
唯
有
加
強
研
究
發
展
工
作
，
才
能
獲
致
優
良

的
開
發
水
資
源
方
法

。

另
外
，
水
資
源
資
料
的
蒐
集
分
析
、
整
理
也
必
須
加
強
;
完
善
的
水
資
源
規
劃
、
開
發

方
案
，
必
須
依
賴
充
足
而
正
確
的
資
料
來
達
成

。

國
內
的
水
資
源
資
料
之
充
分
性
、
準
確
性
仍
不
完
善
，
有
待

25 



26 

改
進
。

水的問學至于、于對突與吉用手。

八
、
結
語

環
境
保
護
強
調
「
永
續
性
」
的
原
則
，
水
資
源
利
用
也
是
如
此

(
邱
照
淋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，
唯
有
發
揮

此
原
則
，
才
能
確
保
後
代
子
孫
的
福
祉
，
真
正
提
昇
人
民
的
生
活
品
質

。

在
此
「
永
續
利
用
」
之
大
原
則
下
，

發
展
工
商
業
、
設
立
工
業
區
、
開
發
水
資
源
等
，
均
必
須
考
慮
環
境
保
護
，
並
與
大
自
然
和
諧
共
處
，
把
資
源

留
給
後
代
享
用
，
並
做
好
規
劃
、
興
建
及
營
運
各
階
段
之
工
作

。
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之
目
標
為
提
昇
人
民
生
活
水
準
、
增
進
人
民
之
福
祉
，
要
能
達
成
此
目
標
，
有
賴
水

源
的
增
加
利
用
，
但
是
台
灣
地
區
之
水
資
源
並
不
豐
富
，
在
這

六
年
國
建
或
在
未
來
的
期
間
，
若
忽
略
水
資
源

的
重
要
性
及
永
續
性
，

不
能
面
對
本
文
所
指
出
之
許

多
困
難
，
並
設
法
解
決
，
則
我
們
將
受
到
水
資
源
匿
乏
的

嚴
重
影
響
，
並
將
愧
對
後
代
子
孫
，
更
無
法
對
前
人
所
努
力
建
設
的
水
利
成
果
有
所
交
代
了
1
.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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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玉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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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台
灣
象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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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
雨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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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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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水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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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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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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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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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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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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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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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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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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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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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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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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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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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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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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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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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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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氏
國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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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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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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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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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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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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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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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年
八

六年國建水;I{-~厚、之需求與街突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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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
扳
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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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國
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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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地
區
乾
早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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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
與
前
瞻
，
土
木
水
利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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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卷
，
第
四
期
，
頁
三
一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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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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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八
十
一
年
。

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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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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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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膏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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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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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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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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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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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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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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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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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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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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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年
年
會
論
文
集
，
中
國
土
木
水
利

工
程
學
會
，
頁
-
A
A
d
-
-
i
一
七
二
，
氏
國
八
十
年
十
一
月
。

的
.
經
濟
部
，
七
十
八
年
全
國
水
利
會
議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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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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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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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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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年
十
月

。

成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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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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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省
政
府
所
屬
水
庫
淤
積
泥
砂
清
除
計
畫
書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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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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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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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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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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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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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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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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